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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私法上的惩罚——兼论惩罚性赔偿制度
纳入我国未来民法典的正当性》一文从惩罚性赔
偿制度是否应纳入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争议展开
论述。文章认为论证补偿原则和得利禁止原则
在私法范围内的适用应当受到一定限制，从这两
项原则起源的角度破解困境，并提出打破公法对
于惩罚的垄断，在私法的范围内预留惩罚的存在
空间，通过提高私法惩罚的额度来丰富私法的责
任形式，从而控制损害的发生。惩罚性赔偿制度
纳入到我国未来民法典当中正当且具有重大意
义。

惩罚性损害
赔偿，也称示范
性的赔偿或报复
性的赔偿，是指
由法庭所做出的
赔偿数额超出实
际的损害数额的

赔偿。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最富争议性的
民法问题之一，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其研究开始
围绕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威慑、遏制功能等问题
展开。但伴随着我国法学研究的逐步成熟，研究
的范式逐渐脱离了对制度介绍、概念、特征等现
象的表面描述，进而深入到对制度属性的关注。

文章表示，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质疑大多源
于对其属性与功能的认识不清，认为惩罚性赔偿
带有明显的公法属性或公私法混合特性，并不符
合民事责任的特征，从而认为其实际上是经济法
责任、行政法责任或是一种准刑事罚。

虽然精神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功能等同
论、损害赔偿不足论等学界流行的理论学说可以
说明，惩罚性赔偿与大陆法系的理论并非无法契
合，但在效果上终究有限。这些理论始终摆脱不
了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质属性的怀疑，从而导致
争论陷入困境。为摆脱这种困境，对传统私法的
讨论就实属必要。当民法乃至私法的诸原则与
惩罚性赔偿产生冲突的时候，思考的对象除了惩
罚性赔偿的属性，还应当包括补偿原则和得利禁
止原则。

现代法律并没有秉承其曾极力倡导的侵权
行为法和对损害的赔偿义务具有惩罚的性质的
观点，而是坚持了补偿原则和得利禁止原则。但
事实上，补偿和预防目的并不像惩罚性损害赔偿
的反对者们所臆想的那样，被清楚严格地划分在
不同的部门法中，无论是在合同责任中还是侵权
责任中，惩罚性因素都并不少见。

在私法体系下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必

要性和正当性。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增强弱势
方的博弈能力，平衡双方关系。相对于促进合作
的契约法，侵权法则是人们为了达到安全、稳定
的成活而对社会底线进行固定从而达成的一种
防守型的“契约”。

补偿原则和得利禁止原则过多地将重心置
于受补偿一方。对责任人而言，刑事罚金和民事
赔偿金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而对受害者来说却关
系重大。将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配置给私人后，
基于民事证明责任相对较轻，并可配合连带责任
制度，可以对更大范围内的潜在加害人产生避免
损害发生的激励。

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定位于私法的惩
罚并不会改变侵权法和民法的私法属性，却会丰
富并完善民法的责任形式，并由此改变我们对民
事责任属性的基本认识。鉴于民法典对于私法
的基础地位的宣示功能，将惩罚性赔偿纳入到民
法典当中正当且意义重大。当惩罚重新由私人

控制，而非仅作为公法镇压的手段时，我们甚至
可以重新思考私法概念并由此重构公私法划分
的标准。

（大学生记者团 董遥）

论私法上的惩罚——兼论惩罚性赔偿制度纳入我国未来民法典的正当性
孙政伟，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法

学博士，日本国立冈山大学、台湾政治大

学、东吴大学访问学者，中世律所联盟陕

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一项，主持西北政法大学教学

改革重点研究项目一项。出版合著一部，

发表CSSCI论文多篇。获部级奖项中国

法学会第十四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征文

二等奖、西北政法大学首届课堂教学创新

大赛三等奖。研究领域主要为民法基础

理论、侵权法、个人信息法及法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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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为清道光年间涿州卢坤云叶
庵在广州所刻五家六色套印点评本。
五家即王世贞等明清五位学者，六色即
五家点评文字每人所作各用一种颜色
印出，加上原书文字所用黑色，共为六

色。该书是明清时期套印本中的精品,
也是套印本中颜色最多的一种，故受到
版本学界称道重视。黄永年《清代版本
图录》有收录。

【相关知识】
杜甫（712－770），字子美，汉族，唐

朝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祖籍襄
阳。自号少陵野老，后世称其杜拾遗、
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唐代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
杜”。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

湛，被后人称为“诗圣”，其诗多涉笔社
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反映当时
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表达了崇高的
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
为“诗史”。后人谓其人其诗“世上疮
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王世贞（1526年-1590年），字元美，
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汉族，太仓（今
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

王慎中（1509-1559），字道思，早年
因读书于清源山中峰遵岩，号遵岩居

士，后号南江。因家庭排行第二，又称
王仲子。汉族，晋江（今属福建）人。明
代诗人、散文家。

王士祯（1634-1711），原名王士禛，
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
人，世称王渔洋，谥文简。山东新城（今
山东桓台县）人。清初著名文学家,精诗
文,与朱彝尊并称当世,官至刑部尚书。

邵长衡（1637-1704），字子湘，号青
门，武进人。康熙中曾应博学鸿词之
召，报罢，入太学，再应京兆试，卒不遇，

益纵情山水。著有《八大山人
传》、《青门剩稿》、编纂《古今韵
略》《韵略》《阎典史传》《侯方域
传》。

宋 荦（1634-1713），字 牧
仲，号漫堂、西陂、绵津山人，晚
号西陂老人、西陂放鸭翁。汉
族，河南商丘人。商丘雪苑六
子之一，清代著名诗人，书画
家、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

卢坤（1772—1835），字静
之，号厚山，顺天府涿州（今河
北省涿州市）人。嘉庆四年进
士，选庶吉士，历任兵部主事、
兵部员外郎、兵部郎中、广东惠
潮嘉道、山东兖沂曹济道、湖北
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广西巡
抚、陕西巡抚、山东巡抚、山西
巡抚、广东巡抚、湖广总督、两
广总督等职。云叶庵为其书室
名。

《杜工部集》：也称《杜少陵集》，是
杜甫的作品集。《杜工部集》共收诗一千
四百多首，其内容真实的反映了唐王朝
自盛到衰的种种社会现实，包含了广泛
的社会内容和作者爱国爱民的深厚情
怀。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印
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
即只用红色、墨色两种颜色套印，被称
为朱墨套印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
五色、六色套印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

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一
版分色套印，此法起于元代。至元六年
（1340），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刻
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释》卷尾的《灵芝
图》和经注，即是朱、墨两色套印。明代
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
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
版画。明代万历时徽州程大约彩印自
己的《墨苑》，就是采用一版分色套印的
方法。后来浙江乌程（今吴兴）闵齐伋、
闵齐华、闵象泰和凌濛初，凌赢初、凌汝
亨两家刻印不少套印本书，已是分版分
色套印。到天启、崇祯时，胡正言、吴发
祥分别编制《十竹斋笺谱》《萝轩变古笺
谱》，采用多版分
色套印,且与拱花
技法相结合，称
为饾版拱花。印
出 来 的 花 鸟 虫
鱼、行云流水,栩
栩 如 生, 跃 然 纸
上。清代初期李
渔继续发展饾版
技法，印有《芥子
园 画 传》行 世 。
北京荣宝斋、上
海朵云轩一直保
持这种传统套印
技术，称为木版
水印。
（古籍文献阅览
室 万彩红）

编者按：
我校图书馆古籍文献阅览室设立于2004年，现藏文

献38000余册，文献主要来源为购买和接受捐赠，主体为
清朝至民国年间各类刻本、抄本、及影印本等，包括线装书
籍2200余函、20700余册；民国时期的旧集文献6000余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
1500册及1994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商务印
书馆 1935 年出版的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5000 余
册；延安时期革命文献500余册及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
献档案汇编）影印本等重要文献。内容涉及政治、法律、经
济、哲学等22大部类。

古籍文献阅览室是法学古籍研究中心、法律史学学科
基地、中国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中心的协作文献基地。
在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成绩突出，被评为

“陕西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先进集体”，并有《西
山读书记》《扬子法言》《近思录》三部古籍入选《陕西省珍
贵古籍名录》。

本期，我们走近《杜工部集二十卷》。

杜工部集二十卷

付玉明，男，内蒙古赤峰市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
士，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法律科学信息研究所所
长，早稻田大学社会安全政策研究所客座教授，陕西省“普通
高校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陕西省刑事法学青年创
新团队负责人。学术兼职：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研究员，湘潭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客座教授，云南大学
法学院学科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社会兼职：中国刑法学研
究会理事、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刑法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陕西省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反恐怖主
义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昆明西山区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7年入选陕西省首届“普通高校青年杰出人才培育计划”、
2018年入选第二届“普通高校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2018
年荣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5年荣获陕
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读书治学，但效梅花历苦寒
烈日高悬炙长安，绿槐高柳咽新蝉。盛夏时节，我们如约

踏入雁塔校区，寻访刑事法学院的付玉明教授。付玉明老师
办公室内陈设甚为简单，两方古旧书桌，四张待客座椅，其余
全是书柜以及四处堆积的书籍，书页间是岁月的沁色。窗外
的阳台，绿植覆盖，青叶翠蔓，蒙络摇缀，阳台背倚几株高大的
阔叶梧桐，竹树环合，自成一派天地。观人之风必先临其居
所，付玉明老师本人也一如其研学环境，沉静淡雅，收心敛
息。所谓君子之风，即是坐拥书城，微观天下。

时光回转到二十年前，那时的付玉明老师还只是一个青
涩的学生，他独自背起行囊奔赴异乡求学，长途漫漫一千五百
公里,从内蒙古赤峰来到古都长安。从此，他便扎根在了老秦
人的这片热土，二十余载，他乡变故乡。

灞水流浩浩，陵柳长青青。淡泊坚守的付玉明老师，深爱
这片养育他的土地，这座给予他宁静的校园。在他看来，修学
不能执着于面前自我专业的一隅，法学领域尤为如此，要时时
开拓新视野，勇于脱离旧有层面的桎梏，理念传播、教化传承
更是需要保持不竭的生命力和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不落窠臼，

视野高远。因此，在教学科研之余，付玉明老师作为负责人组
织申报并获批了陕西省首批高校青年创新团队，为的是传承
西法大红色育人理念，培育青年教师骨干，做好学术传承。正
如他在诗中所写：“寻章既有老雕虫，秉异尚需新叶枝”。母校
新枝广发，人才鼎力，学术昌盛，是付玉明老师内心最大的期
许。

文人治学当以严谨为重，追求创新却能静水流深。这是付
玉明老师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治学态度。正所谓，研学必精于锤
炼，善于开拓。一如修学者，学问为重，但要耐得住寂寞，内心
平淡无所杂念，方能细水长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问事关
重大。在他看来，文字落于纸上付诸于笔端，便是文人脸面，作
学问要严肃待之，珍惜自己的羽毛。此外，不论是求真求实亦
或是严谨钻研更或追求创新，无外乎内心怀揣着淡泊坚守的治
学品性。专业领域，但求技长，学问傍身，尽可通行天下。

教书育人，恰如春风润桃李
付玉明老师提倡互动性教学，教学相长，喜爱纵横思辨的

教学氛围。苏格拉底式自由抒怀，思想为上的交流环境，最为
他向往。相比课堂之上的略受束缚，课堂之外，他更能自由发
挥。修德于心、传德于教，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自2010年从日
本留学归来，付玉明老师便主持创办刑法学研究生的“经典读
书会”和“学术工作坊”，借鉴日本刑法学者私塾班的形式，与
志趣相投、热爱学问的学生们共聚一处，围绕时事热点、学术
话题、哲学论理共同交流研讨。

孟子说：仁者，爱人。孔子曰：有教无类。朱熹有言：孔子
施教，各因其材。学生类型千差万别，具有主体化特征，但都
可以通过教育塑造完善。付玉明老师的个人做法是：摈弃门
户之见，一律平等对待；注重因材施教，个别指导。“经典读书
会”50余人中，绝大多数都不是其名下指导的学生，但都会一
视同仁，并且，根据不同学生的学缘结构、外语能力、知识基
础、研究兴趣和职业规划制定具体的读书计划、外语学习和写
作训练。读书会每周两个课时，均为晚课。一节课是名家经典
研读，学生们推选出一部名人作品，共同阅读讨论，交流心得与
疑问；另一节则自由讨论社会焦点话题，学术议题。课上，付玉
明老师会指导学生读书和学术写作，因材施教，个别指导，讲授
学术前沿问题和论文写作，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学术化训练，培
养其学术思维能力和专业表达能力。付玉明老师认为研读经
典著作是课堂里最重要的主题，“在当下碎片化、快餐式的信息
环境下，有一个容人安静思考的地方何等幸运。”对他而言，创
造这样一个纯粹、安静的学习交流环境是他一直所向往的，“我
希望在这里，学生们能够打破碎片化、浅度化的阅读方式，潜心

体悟先贤巨匠的深刻见解和思想，这对他们来说是极为珍贵的
收获。”岁月如梭，读书会已成立9年，读书环境也有了显著提
升，但令付玉明老师最难忘的还是读书会刚刚成立的日子，他
常常回忆道，“读书会成立伊始，人不多，环境也很艰苦，冬冷夏
热，冬天大家瑟瑟发抖围在一起读书的感觉真好”。“志存高
远，勤奋努力”是付玉明老师给每届读书会新同学的告诫。“刑
法读书会是以付老师为原点集合的大家庭。细想来，在读书
会中所受到的学术训练，正是促使我对学问深感敬畏并心向
而往之的唯一原因吧。”出身于西北政法如今在北京大学法学
院攻读刑法学博士的汪萨日乃回忆道。

统筹规划，持之以恒，读书会确实取得了受人瞩目的成
果。近5年来，读书会学生共有15人分别考取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中国政法
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国内名校的刑法学博士。其中2018年有
4名学生、2019年有5名学生同时考取刑法学博士。这些学生
中有的已经博士毕业，就职于国内各大高校，展现出巨大的学
术潜力，已经登堂学界，崭露头角，是学术界的明日之星。付玉
明老师指导在校研究生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包括8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此外，在他指导的20余篇硕士毕
业论文中有4篇获得校级优秀毕业论文。

“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缘自一身轻。”作为一名高校教师
和法律学者，付玉明老师发自内心地喜欢读书、热爱教学，他
给自己制定的行为准则就是：“认认真真读书，踏踏实实做事，
老老实实做人。”组织“经典读书会”和“学术工作坊”，纯粹是
因为内心喜欢，同时也是不忘初心，坚守人民教师的职业本分
和历史使命。

立身行世，惟以文心化墨骨
西北多诗人，雄才贯古今。巍巍终南，淼淼黄川，三秦大

地似乎有一种氤氲仙气，浸染其中的学人都会得到学养滋
润。西北法律人不仅勤于探求法理，更有不少人以诗词闻世，
付玉明老师也乐擅此道，著有《诗心法学》古体存辑，本文所引
用的诗文，大多出自其人诗稿。不难想象，在他沉静淡雅的外
表之下，还寄藏着一秉诗人慧根。“三十身前客古城，书缘尽满
赖多情。诗以圣心秉奇志，法藉泓学擎凡生”，是付玉明老师
三十岁时的自题诗，寄喻人生信念和事业理想。不论法学领
域成就如何，唯有诗才是他的知己。诗言志，言为心声，诗词
的境界在于志存高远，言有尽而已无穷；法为术，术亦有道，更
有鸿学可以托付终身之志。何云学法之人不通音律之美，法
家之士定与诗词歌赋无缘。在他看来，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
同的，都是研究“人”的学问；法律应与诗书通（语出刘仁文教

授），法性刚毅，贵在追求公正，诗性柔美，贵在展现内心灿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诗严谨的他，更对

工作严谨。多年来，付玉明老师还承担着《法律科学》编辑部
的工作。在编辑工作中，他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把握正确的办
刊方向，坚守学术底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初审二审，编排
校对，一丝不苟；及时处理作者投稿，认真编修已录稿件，编发
优秀稿件。17年来，《法律科学》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入选当代

“百家名刊”“名栏工程”与法律类十五家名刊工程，目前已成
为西北政法大学的金色招牌和亮丽名片。长期从事学术期刊
的编辑工作，不仅磨砺着他认真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同时也让他研学到高深、前沿的学术理论与思想硕果，深入学
问之处，源源不断的扩充自我的视野和学术认知。“永远不要
停止学习，学术研究之路是永无止境的。”好诗理法的他，身上
不仅透露着知识分子特有的严谨求实的秉性，更还装着一颗
大丈夫家国情怀的心。

“但得法门良宪在，安赖名士治邦国”。诗是精神寄托，只
为体悟人生百态，永葆胸中家国之情；法是理想追求，是终身
的奋斗之志。正如付玉明老师前句诗中所写，他坚持做学问
要注重学术理论与服务实践的关系。二十年来，付玉明老师
专注研究刑法解释、犯罪故意与错误论以及共犯论等纯粹学
理问题，推进并建立自己具有自己学术特色的研究主题和学
术阵地。同时，绝不闭门造车，而是放宽视野，关注国计民生
问题，拓展学术领域，深入研究诸如食品安全、暴力恐怖与儿
童权利保护等刑法实务问题，并围绕此类问题专门撰写学术
文章，学以致用，服务国家与社会的战略需求。

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一卷诗书，知己
两三，学生时来问学。书斋窗外，梧桐可兼细雨；古桌案前，法
志却兼诗情。拜问吾师，三寸金鱼鸣瀚海，何人可知。答曰，
万顷碧水灙襟怀，何须可知。再问，何以立心请命继绝学，以
何修身治国平天下。只答，鱼鸣水中。

（大学生记者团 雷坤 张元美）

诗以圣心秉奇志 法藉泓学擎凡生
——访刑事法学院付玉明教授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建功立业新时代
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编者按：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和法律学者，付玉明老师发自内心地喜
欢读书、热爱教学，他创办刑法学研究生的“经典读书会”和“学术工作
坊”，借鉴日本刑法学者私塾班的形式，与志趣相投、热爱学问的学生
们共聚一处，围绕时事热点、学术话题、哲学论理共同交流研讨。近 5
年来，读书会学生共有 15 人分别考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
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国
内名校的刑法学博士。

读书治学，春风化雨。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我校刑事法学院教授
付玉明。


